经济与管理学院2015级研究生
奖学金评定细则
根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改革实施方案（试行）》（校研字〔2014〕9号）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调整我校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通知》（校研字〔2015〕28号）的规定，特制定经济与管理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
一、评定对象
2015级入学的非定向硕士研究生，含保留入学资格并于2015年返校的学生，2015年录取但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不参评。

二、等级比例人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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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定办法
根据学院一级学科与专业硕士授权点发展需求、各授权点实际录取研究生人数、研究生初试复试综合成绩进行奖学金评定，具体办法如下：
1．免试推荐入学研究生享受一等奖学金;

2．根据入学考试的初试和复试成绩按一级学科和专业硕士授权点分配剩余的各等级奖学金名额；

3．酌情考虑本科学习情况；

4．定向委培生不享受奖学金。

5．跨院调剂考生原则上不享受一、二等奖学金。

四、进度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10月16日
	分配学业奖学金等级比例人数
	研究生院

	10月20日前
	制定评定细则，并向学生公布
	各学院

	10月30日
	评定出学业奖学金等级，并公示，公示时间十天，名单报研招办（按要求格式）
	各学院

	11月12日
	拟定学业奖学金发放名单，发放奖学金
	研究生院


附件一：硕士生学业奖学金等级及发放标准

附件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改革实施方案（试行）

附件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调整我校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通知

附件一:硕士生学业奖学金等级及发放标准
	设奖等级
	资助比例
	  发放标准及年限

	一等
	40%
	每生每年10000元，按年度发放，发放年限按国家学业奖学金发放年限执行。

	二等
	40%
	每生每年8000元，按年度发放，发放年限按国家学业奖学金发放年限执行。

	三等
	20%
	每生每年4000元，按年度发放，发放年限按国家学业奖学金发放年限执行。


附件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改革实施方案（试行）
（2013年12月31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号）文件精神，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完善研究生奖助体系，提高研究生生活待遇，激发研究生创新活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特制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改革实施方案（试行）。
第一条  实行研究生学费收缴制度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号）文件精神，全日制研究生学费收缴标准为：硕士生每生每年8000元，收取2.5年（学制2.5年）；博士生每生每年10000元，收取4年（学制4年）。研究生于每学年开学前向学校缴纳当年的全部学费（春季入学的研究生在每年春季开学前缴纳一年的全部学费）。

第二条  实行学校学业奖学金和学校助学金制度

学校学业奖学金用于资助全日制研究生的部分学费，学校助学金用于资助全日制研究生的部分生活费，学校学业奖学金和学校助学金的资助比例、经费标准和发放方法如下：

（一）博士生学校学业奖学金和学校助学金
	全日制博士生资助比例
	学校学业奖学金
	学校助学金

	100%
	每生每年10000元，按年度发放，发放年限按国家学业奖学金发放年限执行。
	每生每年27600元，每年按12个月发放，每生每月2300元，发放年限4年，其中非工科博士生全部由学校支付，工科博士生学校支付每生每月1700元、导师科研经费支付每生每月600元（导师科研经费含学校科研启动费、学校科研创新基金）。


（二）硕士生学校学业奖学金和学校助学金
	全日制硕士生资助比例
	学校学业奖学金
	学校助学金

	40%
	每生每年8000元，按年度发放，发放年限按国家学业奖学金发放年限执行。
	每生每年6000元，每年按12个月发放，每月500元，发放年限2.5年，全部由学校支付。

	40%
	每生每年4000元，按年度发放，发放年限按国家学业奖学金发放年限执行。
	

	20%
	0
	


第三条  实行研究生助研业绩津贴制度

    学校鼓励研究生导师根据研究生助研业绩另外增发研究生助研津贴，由研究生导师用科研经费按相关手续自行发放。
第四条  实行研究生助教、助管岗位制度

学校每年投入200万元面向全日制研究生设立研究生助教、助管岗位，每个助教、助管岗位津贴每月400元。

第五条  实行学校学业奖学金动态管理制度

学校对硕士研究生实行学校学业奖学金动态管理制度，分新生入学时评定和中期评定两期评定。

（一）新生入学时评定

研究生院根据各学科生源质量确定硕士研究生学校学业奖学金等级比例人数，分配给各学院。每位硕士研究生的学校学业奖学金等级由各学院评定。各学院要根据学科情况制定具体评定细则，制定细则的主要依据是：

1．是否免试推荐入学研究生;

2．入学考试的初试和复试成绩；

3．本科就读学校类别及学习成绩与综合表现。

（二）中期评定

学院对硕士研究生进行中期全面考核，按照新生入学时研究生院分配给各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学校学业奖学金等级比例人数，重新评定硕士研究生的学校学业奖学金等级。各学院要根据学科情况制定具体评定细则，制定细则的主要依据是：

1．导师的考核意见；

2．入学后的学习成绩与科研状况；

3．综合表现。

第六条 附则

（一）本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改革实施方案（试行）从2014级研究生起开始执行。

（二）按《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号）文件精神，目前已按规定实行学费收费政策的研究生仍按原学费收费政策执行，MBA和MPA研究生学费收费政策不执行本方案，按另行收费政策执行。

（三）原学校普通助学金和导师负担的研究生助研津贴的修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实施方案（试行）》（校研字〔2010〕14号）中关于学校普通助学金和导师负担的研究生助研津贴作如下修订并从2014年9月起执行:
1．学校普通助学金

    2012级、2013级硕士生每生每月500元，每年按12个月发放，发放年限2.5年（含已按校研字〔2010〕14号方案发放的时间），全部由学校支付。

2011级、2012级、2013级博士生每生每月1000元，每年按12个月发放，发放年限4年（含已按校研字〔2010〕14号方案发放的时间），全部由学校支付。

2．导师负担的研究生助研津贴

2011级、2012级、2013级博士生每生每月600元，每年按12个月发放，发放年限4年（含已按校研字〔2010〕14号方案发放的时间），工科博士生由导师科研经费支付（导师科研经费含学校科研启动费、学校科研创新基金），非工科博士生由学校支付。

硕士生由导师根据科研情况按研究生助研业绩津贴自行发放。

（四）已入学的研究生除上述关于学校普通助学金和导师负担的研究生助研津贴的修订内容外，其余内容仍按校研字〔2010〕14号方案执行。

（五）本实施方案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附件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关于调整我校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号）文件精神，经2015年第3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对我校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进行如下调整，请遵照执行。

1.硕士生学业奖学金分一、二、三等，资助比例、发放标准及年限如表1所示。

表1：硕士生学业奖学金调整方案

	设奖等级
	资助比例
	发放标准及年限

	一等
	40%
	每生每年10000元，按年度发放，发放年限按国家学业奖学金发放年限执行。

	二等
	40%
	每生每年8000元，按年度发放，发放年限按国家学业奖学金发放年限执行。

	三等
	20%
	每生每年4000元，按年度发放，发放年限按国家学业奖学金发放年限执行。


2.硕士生学业奖学金实行动态管理制度，分新生入学时评定和中期评定两期评定。评定细则由各学院根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奖助学金体系改革实施方案（试行）》(校研字[2014]9号)第五条制定。

3.以上调整方案从2015年9月1日起实行，调整对象为2014级及以后入学的硕士研究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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